永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

关于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21年3月12日至2021年6月20日，市委第五巡察组对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开展了常规巡察。2021年8月16日，市委第五巡察组向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反馈了巡察情况，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关于聚焦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方面的问题

整改进度：基本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切实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充分发挥机关党组中心组学习引领示范作用。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对照市委理论中心组计划，做到“上下同题”跟进学。二是切实增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意识和能力，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研究通过《意识形态工作研判制度》《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突发舆情事件应急预案》。永州人大网增开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专栏，新闻稿件发布严格落实了三审制。邀请市外专家进行讲课，向市委宣传部履行报备手续。三是切实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委、省人大会议文件精神，主动作为，积极谋划。督促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加强对《湖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意见》关于乡镇每年召开两次人大会议规定的督导，将每年如期召开两次人代会的法律规定列入县市区委巡察、政治考察内容。四是加大代表建议督办力度。主任会议成员牵头督办、现场评议督办、三方面对面督办推进承办单位加大办理力度。统筹协调跟踪督办，对于代表不满意建议办理，召开办理工作“回头看”座谈会，提升代表建议办理实效。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加强对代表提出议案建议的组织指导，有序安排代表参加各项活动，为代表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做好充分准备。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市发改委等8个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承办单位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分别按满意度和百分制打分两种方式进行测评，形成了市人大常委会对于代表建议督办工作监督闭环。

关于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方面的问题

整改进度：已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严格贯彻落实《永财行〔2021〕2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通知》和《永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公务接待工作规定》相关规定，加强公务接待管理，规范填制审批单，注明来访人员及陪餐人员信息。严格落实接待费报销“四要件”。二是严格落实《永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财务管理办法》规定，规范报账程序。财务报账凭证需经手人、证明人签字，扣款类的自制表上增加制表人签字、财务审核签字及相关领导审批,做到原始凭证内容齐全，手续完备。三是出台《永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物资采购、工程招标及相关合同签订办法》，规范机关对外签订合同的程序及管理。

关于聚焦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

整改进度：已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制定《市人大机关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实施细则》《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支部民主评议党员实施细则》，严格按照细则规定开展工作。12月底认真开展党支部书记“双述双评”工作，确保“双述双评”工作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求各支部认真开展谈心谈话，明确谈话时机、谈话要求、谈话内容等，坚持以上率下，推进谈心谈话全覆盖。制定发展党员工作计划，每年召开一次发展党员专题工作会议，坚持“入党自愿、慎重发展”原则，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确保发展党员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二是督促指导机关三支部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第16条、24条规定召开支委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支部书记和副书记。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召开巡察整改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学习《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机关各党支部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按照《条例》规范，进一步加强党支部建设。机关党委每季度对各党支部开展党建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1次，年底党支部书记在抓基层党建工作报告中汇报支部党建工作开展情况，进一步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四是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制定《永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学习培训办法》，通过常态化的教育学习，特别是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信心、履职尽责。增强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旗帜鲜明地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狠抓日常、严格管理。着力增强干部干事创业的本领，除年度考核之外，对科级及以下公务员开展平时考核。五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加强政工干部业务培训，规范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加强干部人事档案审核认定工作，对“三龄两历”严格审核把关，补正补齐人事档案缺少资料、审核意见与签章，及时上会研究干部人事档案存疑问题。六是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仔细分析研判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全面抓实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每年年初专题研究通过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领导班子责任清单、第一责任人责任清单、委室负责同志责任清单，狠抓主体责任落实。七是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                                                                                                                                                                                                                                                                                                                                                                                                                                                                                                                                                                                                                                                                    
欢迎社会各界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若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8358245；电子邮箱:yzrdrsk@163.com。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

                             2021年12月31日


